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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在线：
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下周在线：

卫计局

你说我办

边沟存在交通隐患
加密设置警示桩

188******14 楼 女 士 来 电 反
映：330 国道花园立交桥到交警队

的路边有很长一道坑，长时间没有

修复，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希望有

关部门及时处理。

交通局：经我局公路段工作人

员现场勘查，市民所反映的坑是公

路边沟。为确保行车安全，该边沟

已设置了警示桩。18 日，公路段工

作人员再次对该路段警示桩进行

了加密设置。

消防栓故障
安排人员尽快修复

137*******55 胡先生来电反
映：经济开发区九州路夏溪村阿凤

水果店门口的消防栓坏了，水一直

往外流。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现场查

看，情况属实。我局已通知相关人

员尽快修复。

黄泥挡路影响市容
近期将清理

13******03 黄先生来电反映：
西城街道兴达四路 10 号路边有一

堆黄泥，影响车辆停放和通行，也

影响市容。

西城街道办事处：根据诉求人

所反映的情况，街道工作人员已与

西山居委会联系。西山居委会到

现场查看沟通后，闽立电动工具有

限公司答复，将在近期清理掉这堆

黄泥。

收废铁场所污水乱排
责令整改禁直排

156******15 王 先 生 来 电 反
映：芝英镇溪岸村灵溪桥头两处收

废铁的场地，存在污水乱排的现

象，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理。

芝英镇：近日，芝英镇环保中

队对灵溪沿线污水排放情况进行

了排查，发现该两处为循环水，循

环利用后直接排放。镇环保中队

要求该两处场地经营人员更换排

污方式，禁止直排。

整理 记者 俞晓赟

胡女士来电：家门前的公路上有一道长坑，已经大半年

了，一直都没有修复。有些不熟悉路况的司机经过时，车子

会暂时失控，好几次差点撞到我家的房子。我往大坑里倒石

子，可时间一长，坑又出现了。而且有些车子车速较快，有时

石子会飞溅起来，很不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填补。

经济开发区：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黄塘下村曾多次组

织修补该坑，但由于雨水浸泡，且经过的车辆较多，时间一

长，坑又会出现。考虑到该坑地处东清线，往来车辆较多，现

已与交通局沟通，协调好相关事宜后尽快安排修补。

交通局：19日，我局工作人员已到现场查看，并用红砖碎
石简单填平了该坑。22日早上，我局工作人员又前往现场，对
该坑进行了柏油硬化。目前，该坑已修补，进入养护阶段。

记者 俞晓赟报道 胡女士家住经济开发区黄塘下村。
近半年来，门前东清线公路上的一个长坑让她很是心烦，不
仅路过的车辆多次“受伤”，她家的房子也几次险些被撞。

在路边堆放条石 以防房子被撞
胡女士介绍，这个长坑是村里挖下水道时留下的，刚开

始只是路面有点下沉。但由于该坑位于东清线上，平常往

来车辆较多，再加上该路段地处公路最窄的路口，车辆必须

从长坑开过去，时间一长，凹坑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变成了

长约70厘米、深约20厘米的长坑。

这个长坑不仅影响了过路的车辆，还影响到了相距不

足50厘米的胡女士家的房子。

“有几次，汽车轮胎陷进坑里，还是叫了吊机才弄出来。”

胡女士说，还有一些不熟悉路况的司机，经过该路口时不减

速，车子因此失控，差点就撞上了她家的房子。为了房子的

安全，她特意在路边堆了几块条石，以阻挡失控的车子。

经多次修补 收效甚微
几次经历房子险些被撞的惊魂一幕，胡女士就一直想着

把长坑填补好。她曾往里面填过石子，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填了没多久，长坑又出现了。我只是倒了石子，没有

浇筑过。一有车子经过，坑里的石子就会飞溅出来，很容易

伤着人和车。”多次填补，收效甚微，胡女士也就不再用石子

填补长坑了。

后来，黄塘下村村委会也多次对该坑进行填补，结果还

是一样，效果并不明显。

“该坑所在的路口狭窄，只能容许一辆车经过。一旦开

始修补，可能影响往来车辆通行。我们已与交通局协商，确

定方案后，再安排人员修补。”14 日，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

局工作人员说。

已浇筑柏油 车辆可放心通过
19 日，交通局工作人员前往黄塘下村，实地查看了情

况，并安排施工人员运来了几块大石头及红砖、碎石等，填

平长坑。

22 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几天的沉降，交通局

施工人员往坑里填入混泥土砂浆，然后用柏油硬化。目前，

该坑已修补，进入养护阶段，今后车辆可放心通过。

因为家门口有一道长坑
胡女士家房子多次险被撞
目前此坑已修复，车辆可放心通过

王先生来电：最近，北苑小区香山大厦的一家足浴店在

装修。装修时，动用了挖机作业，可能对楼房的承重墙结构

造成了破坏。希望相关部门上门查看，制止破坏性装修。

建设局：接到诉求后，我局城建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立即

前往现场勘察。该房屋为框架结构，该户拆除原有装修时，

并未破坏承重结构。工作人员也一再向经营户强调，要合

规拆除，不得破坏承重结构。

记者 俞晓赟报道 王先生家住北苑小区香山大厦。自

从半个月前，楼下足浴店开始重新装修以来，不仅是王先

生，其他住在该幢大厦楼上的业主也都担心房子的安全。

“足浴店装修的动静太大了，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房子的

安全问题。”王先生说，足浴店除了叫工人砸墙、拆桌外，还

动用了挖机作业。

“以前经常听说装修时破坏承重墙，发生危险的事，我们

住楼上的业主就怕同样的情况发生。”多次劝阻经营户无效

后，王先生通过8890平台向市建设局反映此事，他希望能制

止破坏性施工，同时想请专业人士确定承重墙是否已破坏。

21 日，当市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查

看情况时，该足浴店正在拆除原有装修。工作人员发现，该

足浴店为框架结构，此结构没有设计承重墙，而是靠梁和墙

柱承重。在重新装修中，工人也只是拆除了吊顶、隔间砖等

非承重结构，而挖机则是用于搬运建筑垃圾。

虽然在整个重新装修过程中工人们没有破坏承重结

构，但是城建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仍与经营户沟通，要求其不

得破坏承重结构，并对装修项目进行备案。

针对目前经营性用房装修情况较多，城建监察大队工

作人员提醒市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规

定，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施工许可证，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装修工程款总价

在 30 万元以上且面积超过 300 平方米的房屋装修，开工前

都应到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局窗口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而装修工程款低于 30 万元或者装修面积小于 300 平

方米的，则需要到物业或者城建监察大队备案。”工作人员

介绍，对于已破坏承重墙的，则要求施工方请有施工资质的

单位进行加固处理。

房屋装修前需申领许可证或备案


